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建设、内部治理情况
综合评价自评表
	事 务 所 名 称（公章）
	

	项目
	内容及分值
	自评分
	评定分
	备注

	事务所信息化建设
	一、事务所人均电脑数量（10分）
	
	
	  事务所人均电脑数量得分=（事务所正常使用的电脑数量/事务所从业人员数）×10

其中≧1，得10分；

	
	二、事务所网络建设（30分）
	
	
	

	
	1.事务所办公场所是否有宽带接入（10分）
	
	
	有宽带接入得10分，没有不得分

	
	2.事务所是否有局域网（10分）
	
	
	有局域网得10分，没有不得分

	
	3.事务所是否有专职网络管理部门（10分）
	
	
	有专职部门及人员得10分，没有专职部门但有专职人员得5分，都没有不得分。

	
	三、事务所网站建设（20分）
	
	
	  事务所建立动态管理页面的网站得20分，事务所建立静态页面网站得10分，没有建立网站不得分。外省在安徽分所的总所网站可以视同安徽分所的网站。

	
	四、事务所信息系统建设（40分）
	
	
	

	
	1.事务所是否实现财务电算化（10分）
	
	
	  事务所实现财务电算化得10分，未实现财务电算化不得分

	
	2.事务所是否有内部网上办公系统（10分）
	
	
	  事务所有内部网上办公系统得10分，没有不得分

	
	3.事务所是否实现业务流程信息化（20分）
	
	
	  事务所完全依靠软件实现审计、验资及其他相关业务流程信息化的得20分，事务所部分依靠软件实现业务流程信息化的得10分，事务所未实现业务流程信息化不得分

	
	信息化建设合计得分
	
	
	

	事务所内部治理情况
	一、事务所章程、协议遵守情况（40分）
	
	
	

	
	事务所是否制定规范的章程、协议（10分）
	
	
	   事务所章程、协议制定规范，符合事务所实际情况的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	
	事务所是否定期召开股东、合伙人会（10分）
	
	
	  事务所按照章程、协议规定，定期召开股东、合伙人会，有完整的会议纪要、记录等文字材料得10分，定期召开股东、合伙人会，但未形成完整文字材料的得5分，长期不召开股东、合伙人会不得分。外省在安徽分所按分所管理规定处理。

	
	事务所股东、合伙人的稳定性

（10分）
	
	
	事务所股东、合伙人在评价期保持稳定得10分，事务所主要股东、合伙人在评价期发生非正常变动或股东、合伙人内部发生重大纠纷的不得分。外省在安徽分所按分所管理规定处理。

	
	事务所是否建立其他符合实际的内部管理制度（10分）
	
	
	事务所制定比较完整的内部管理制度并执行有效的得10分，事务所未建立或未执行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得分。外省在安徽分所的总所制度可以视同安徽分所的制度。

	
	二、事务所执业质量控制情况（40分）
	
	
	

	
	1.事务所是否制定规范的执业质量控制制度（10分）
	
	
	事务所制定规范执业质量控制制度得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外省在安徽分所的总所制度可以视同安徽分所的制度。

	
	2.事务所是否设立独立的执业质量复核部门及人员（20分）
	
	
	事务所设立独立的执业质量复核部门得20分，未设立独立部门，但有专职复核人员得10分，都没有不得分。外省在安徽分所的总所复核部门可以视同安徽分所的复核部门。

	
	3.事务所是否严格遵守执业质量控制制度规定（10分）
	
	
	事务所严格遵守执业质量控制制度规定得10分，未遵守不得分

	
	三、事务所购买社保情况（20分）
	
	
	

	
	1.事务所是否与注册会计师签订规范的聘用合同（10分）
	
	
	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签订规范聘用合同的得10分，聘用合同不规范或未签聘用合同不得分

	
	2.事务所是否为注册会计师购买社保（10分）
	
	
	  事务所购买社保得分=（事务所购买社保的注册会计师人数/事务所应购买社保的注册会计师人数）×10

	
	内部治理合计得分
	
	
	


本表正反两面印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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